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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1:30 

會議地點：第二(八甲)校區圖書館 7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主席：李校長偉賢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中撥冗蒞校，評鑑過程會發現有些辦學的問題，還請委員也

協助多予指導。 

貳、 業務報告 

一、 本校為辦理第三週期系所自辦評鑑業務，於執行以來，辦理宣導說明會 2次，

評鑑研習 3次，指導委員會 1次(因疫情關係，書審後記錄)，系所及學位學程

校級推動小組會議 6次，評鑑委員審查小組會議 1次(書審後記錄)，辦理評鑑

資訊平台與評鑑專區修版討論，並請各相關學院系所辦理評鑑教育研習及工

作小組會議等，以實際執行本自評業務。另評鑑實施機制業經高教評鑑中心

109.6.29審查認定通過(如平板內電子檔)，併予說明。 

二、 本校為自辦評鑑流程具管控機制，規劃評鑑期程有前置作業階段(108年 1月-

109年 6月)、內部評量作業階段(109年 7月-109年 12月，原則應含自我改善

期間 6個月)、外部評鑑作業階段(110年 1月至 110年 5月)，另為評鑑結果得

明確具體及後續檢討改善等，尚訂有後續作業與追蹤改善階段(110年 6月-111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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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啟動評鑑相關運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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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訂定品保項目與核心指標 

4.檢視相關規定與實施機制 

5.辦理評鑑研習 

6.校內宣導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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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果公布 

2.後續作業與追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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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5前繳交自辦結

果報告送審查認定 

持 續 改

進 

參、 指導委員評鑑研習：為疫情關係及節省委員舟車勞頓時間，已先寄送研習網址

給各指導委員，委員得線上研習，109 學年第 2 學期視疫情情形將採同步直播

連結給各委員。 

肆、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本校 110年實地訪評外部評鑑委員聘任案，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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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本校外部評鑑委員聘任案，依高教評鑑中心核定自評實施機制規定，實

地訪評之外部評鑑委員全數為校外人士擔任，其資料庫圈選名單之產生，

係由校、院、系所依其專業領域推薦，推薦資格應符合：(1)學術專業(2)

評鑑專業(3)迴避原則之教授或業界代表。其中如有專業性較無法確認

者(尤其是評鑑專業部分)，則組成外部審查小組初審(因疫情關係，本次

業以書審方式辦理)，再召開本校指導委員會認定及依系所領域排定校

方洽詢優先序列，經作業後予以聘任。 

二、 本校建置待聘資料庫名單，每受評單位約 15人， 實地訪評之外部評鑑

委員除電子系、經管系各 4名委員(班級學生數較多)，其餘系所每單位

3名委員，實地訪評日期 5月 19日，為期一天。 

三、 本案待審事項： 

(一) 各學院推薦名冊中「尚待討論」(紅字)部分，係初審委員提出較有疑義

者，部分初審有給建議，部分則無。本委員會得依該名單相關經歷予

以認定其適任性： 

1. 經認定具評鑑委員適任性名單則列入本校徵詢名單中(認定納入選

項)。 

2. 如委員認定不適宜，則由其他名單遞補(可參考校擬推薦名單1或委

員提出建議名單)(更換選項)。 

3. 如該名單尚適任，並為名單徵詢需有足夠資料量，則排序於後(排序

於後選項)。 

4. 尚有其他問題者另列。 

(二) 表格中「序位」一欄為院系擬推薦排序，惟本會議仍得依其適任性予

以更動，並為本校後續徵詢之優先序位。 

(三) 表格中部分名單之評鑑專業新細明體部分係本校因應初審意見，再搜

尋進一步資料供本會議參閱。 

(四) 另郭峻因指導委員因有課無法出席，惟仍協助審查並提供電資領域部

分建議情形如附件 3 (因早上才收到，故該資料另列附件)。 

四、 檢附：本校第三週期自我評鑑_外部評薦委員各學院推薦名冊如附件 1。 

決    議：本案經審查後，審查決議情形如附件 1-1，審查後外部評鑑委員推薦名

冊如附件 1-2。 

第二案 

案    由：本校 109年度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量書審委員意見改善方案，請 審

                                                      
1 校擬推薦名單係本校 105 年第二週期系所自評已建置符合規定，且與本週期院系推薦名單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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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請 同意備查。 

說    明： 

一、 本校 109年辦理第一階段自我評量報告委外書審作業，並因應書審意見

擬定改善方案，如有院級或校級問題提相關會議，爰校層級於 1月 5日

召開會議討論，先予說明。 

二、 本案因係自我評量階段，相關改善方案及校層級問題解決會議相關資料

如附(已於會議前一週寄本會議委員)，委員如有意見請提出，如無則請

同意備查。 

三、 另依本校業經核定自評規定，110年實地訪評審查意見改善方案則需本

會議同意後執行，倂予說明。 

四、 檢附：109年度系所自我評量審查意見總表、校級問題決議情形及各受

評單位審查意見說明表如附件 2。 

    決    議：同意備查。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4:35 

 






